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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走亲访友、购物、聚
会纷至沓来，人们的出行次数随之
增多，而使用手机APP约车已经
成了不少人的出行方式之一，其中
大部分服务集中在网约车和代驾，
可一旦乘坐的叫车平台的车辆发
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谁
承担？保险能否正常理赔？线上
司机与线下司机不一致的，责任又
如何承担？对于这些法律问题，北
京海淀法院法官为大家进行了一
一解读。

常见案例
乘客开门致人受伤 平台

乘客一起担责

颜某乘坐廖某驾驶的网约车
在海淀区毛纺路由东向西行驶，在
因前方车辆拥堵停驶等待过程中，
同向的骑车人秦某经过廖某车辆
右侧时，颜某开启右后车门与秦某
发生碰撞，造成秦某受伤。该事故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廖
某负全部责任。

秦某诉至法院，要求廖某、廖
某车辆的保险公司及网约车平台、
乘车人颜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中，廖某认可其所驾车辆的登
记性质为非营运车辆，并以该性质
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50万
元的商业三者险。廖某在某APP
出行平台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开
始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事发时，
其接受APP出行平台的指派将颜
某运送至指定地点。

网约车平台认为，廖某系该出
行平台注册的网约车司机，事发时
系履行平台指派的客运任务，事发
时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
险，保险公司应当在其承保范围内
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保险公司
认为，事故车辆以非营运车辆投保
了交强险，现改变车辆的使用性
质，且在营运过程中造成的他人损
害，投保人应先补缴保费差价，保
险公司同意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承
担赔偿责任。而商业三者险保险
公司认为，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却
未将该情况通知该公司，根据相关
规定，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保险公司及平台的观点，
乘车人颜某认为，其与出行平台之
间成立客运合同关系，是由平台指
定廖某及其车辆履行合同，开车门
下车也是经过廖某同意的，故廖某
作为驾驶人应当尽到安全注意义

务并对其提示，平台作为承运人应
就客运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损害
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颜某不同意承
担赔偿责任。

经审理，法院判决交强险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赔
偿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不承
担赔偿责任，对秦某超出交强险范
围的损失，由颜某与网约车平台各
承担50%的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海淀法院游晓飞法官表示，交
强险的赔付不同于一般侵权责任
和合同责任，为实现其制度功能和
救济目的，侧重于保护交通事故受
害人(第三者)的利益，因此交强险
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
赔偿责任；而商业三者险则不同于
交强险的设立目的和作用，本案中
廖某使用登记为非经营性质的车
辆投保商业三者险，故商业三者险
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及保险合同
的约定不承担赔偿责任。

廖某作为驾驶人，对车辆行驶
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应有必要的
认知和预判。颜某作为车辆乘客
也存在过错，同样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但鉴于廖某是在接受网约车
出行平台指派，属履行出行平台与
颜某的客运合同，网约车平台应承
担相应的替代责任。

常见案例
代驾司机将人撞伤 保险

平台共同担责

黄某在晚餐喝酒后，通过某
APP平台叫了代驾，随后王某作为
平台代驾司机与黄某取得联系，车
辆行至大兴区旧宫路附近时，代驾
司机王某驾车由东向西行驶，余某
由北向南步行，车辆与余某发生碰
撞，造成余某受伤。事故经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王某负全部
责任。事发时肇事车辆在保险公
司仅投保了交强险。

余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黄
某、交强险保险公司、APP平台、平
台代驾业务的具体运营公司、与代
驾司机签订劳务协议的公司六方
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0余万元。

王某未到庭应诉。保险公司
同意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责任。
而黄某辩称，其是通过平台叫的代
驾，支付了相应费用，代驾司机提
供了代驾服务，相应的赔偿责任应

该由代驾公司承担。
信息公司认为，自己只是软件

的开发设计者和所有人，每种业务
线都有独立的公司负责运营，代驾
业务是由代驾公司提供服务的，公
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代驾公司
辩称，平台上注册的司机都是有工
牌的，公司对每一单代驾业务都上
有代驾责任险，但王某不是平台上
的注册司机，注册司机实际上是王
某的兄弟，应该由王某个人承担赔
偿责任。劳务公司同样认为，王某
不是公司的签约司机，不同意承担
责任。

经审理，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承担
赔偿责任，对超出交强险范围的损
失，由 APP 平台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平台与各关联公司之间的经
营关系可视为其内部关系，不具有
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线上司机与
线下司机不一致的问题，同样属平
台内部管理问题，平台不能以账号
外借作为免责事由抗辩。

■法官说法

游晓飞解释称，本案中，平台
是应用程序的开发设计持有者、所
有人，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
服务信息，整合供需信息。由此可
见，平台的地位不仅是代驾、快车、
专车等业务的平台构建者，同时是
相关业务的经营主体，平台既是风
险开启者，又是运营利益享有者。
本案中，由APP平台承担赔偿责
任，再由其按照内部约定去追究各
关联公司的相应责任，更有利于保
障受害人的利益。

法官答疑

案件数量逐年递增，类似问题
如何处理？

记者了解到，海淀法院近年来
受理的涉APP出行平台交通事故
案件数量，主要集中在网约车及代
驾业务方面，且呈现逐年增长趋
势。从已受理案件的事故责任认
定及原告方的诉求金额来看，平台
司机负主要以上事故责任的比例
高达85.7%，每件案件的平均诉求
金额达到38万余元，在交通事故
案件中属于造成较大人身、财产损
失的案件。通过研究，此类案件大
都面临着一些相同的问题，对此游
晓飞也进行了具体的解释。

问：平台与注册司机间是何种

关系？
答：平台与注册司机间不宜直

接认定为传统的劳动关系。首先
现阶段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界定
二者关系的情形下，考虑到劳动保
障、工伤认定等多层次复杂因素，
可以考虑将其认定为一种新型用
工关系。“二者的关系在本质上是
注册司机根据平台的指示，提供劳
务服务，从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在
法律特征上更贴近于事实上的劳
务关系。”

问：平台如何承担责任？
答：针对目前最常见的网约

车和代驾业务，应当由责任保险先
行赔付，不足的部分可以考虑由平
台承担替代责任或连带责任，平台
实际赔偿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
相关责任人追偿。

问：商业三者险是否应当理
赔？

答：商业三者险是否应当理
赔，应依法审查相应免责条款效
力，经审查免责条款有效的，保险
公司可以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免除
赔偿责任。

问：平台如采取外包经营谁
来承担主体责任？

答：不少案件中，平台均采取
了劳务派遣、集约租赁等外包经营
模式。“但出行是以平台名义进行
的，平台对外不仅是技术提供者，
更掌握着交易价格制定、订单分
配模式、利益分享比例等多项涉
及经营核心的内容，出行业务的
市场信赖基础也是基于市民对某
个平台的信任，所以平台与相关公
司之间的经营关系，并不能对抗第
三人。”

问：线上线下司机不一致谁来
担责？

答：网约车管理办法已明确
要求平台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证
线上、线下从业人员的一致性，故
平台应当承担相应的监管、审核、
培训义务，以确保运营安全，杜绝
线上、线下驾驶员或车辆不一致的
现象发生。即使在注册司机擅自
将账号外借他人或者擅自将业务
委托他人完成的情形下，如果造成
第三人损害的，对外也应当由平台
承担相应责任。至于平台与注册
司机及实际驾驶人之间的责任分
担问题，属于其内部追偿问题，不
影响平台对外承担责任。

（黄晓宇）

汽车年检，这些
规定你清楚吗？

汽车年检，是每位车主都要
经历的事，但总有些车主，每到
年检时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来办
理，赶到地儿却因为一点小问题
过不了，还得重新来办，因而有
的车主每到年检周期就觉得头
疼。

其实年检一点都不麻烦，笔
者通过市车管部门相关工作人
员了解到，汽车年检时，车主应
该注意以下几点：如车牌缺损、
磨损、褪色等，需提前去车管所
更换新车牌；车牌上缺少专用固
封帽的请补齐，还要符合当地的
规定样式；反光条要按照国标规
定样式贴好，建议最好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粘贴，才能确保照片
上传到车管平台时能审核一次
通过；如是面包车等7座以上的
车辆座位要放全固定好，跟行驶
证上标注的座位数相吻合，每个
座位都要有安全带；加装爆闪
灯、副驾驶操作装置等的都要拆
卸，改装轮毂或轮胎的要换回之
前的（注意：去审车之前检查刹
车灯、大灯等各种灯光信号是否
正常）；所有车辆都要配备三角
警示牌（九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
车辆还需要配备灭火器）；汽车
后挡风玻璃或车身上有贴纸之
类的物品要撕掉，就算是小小的
一个贴纸都不可以；保险杠有破
损，一定要提前更换或修复；车
身破损要修复，车容不整也不行
的。

此外，年检时须准备好以下
资料证件：行驶证、有效期内的
交强险保单原件副本；处理交通
违法：要查询车辆是否还有未处
理的罚单或者未处理完的交通
事故。只有处理完这些后，才能
成功办理年检业务。

车管部门工作人员提示，根
据交通法相关规定，没有年检的
车辆并不具备上路的资格，如果
还继续上路，查获将处以扣3分，
罚款200元的处罚，未按时参加
年检的车辆，造成的一切交通事
故，由当事人负全部或主要责
任，保险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另外，连续三个周期不年检的车
辆将被强制报废。所以各位车
主应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
前90天内，向车辆所在地的车管
所部门申请检验合格标志。申
领到检验合格标志后，要按照规
定贴在车辆挡风玻璃处。

（武秋红）

乘坐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谁该担责？
APP约车遇事故理赔担责有说法


